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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曲县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深层原因及预警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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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舟曲县“８·８”特大泥石流灾害的发生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从该次特大泥石 流 灾

害发生的地质条件入手，分析了诱发泥石流的两点主要原因———不可抗力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破坏。

进而得出舟曲县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深层原因，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预警、监测和应急措施。建议构

建综合预警防范机制，以便从根本上防范此类地质灾害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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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８”舟曲县特大泥石流灾害的发

生与灾情

　　舟曲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的白龙江中上游，地理

坐标为东经１０３°５１′—１０４°４５′，北纬３３°１３′—３４°０１′，
西秦岭、岷山山脉呈东南—西北走向贯穿全县，地势

西北高，东南低，且地表落差大。区内大部分山地属

于中、高山，山地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８７．７％。海拔

１　１７３～４　５０５ｍ，多在２　０００ｍ以上，山坡坡度多大于

５０°。年降水量４００～８００ｍｍ，局地暴雨频发，且降水

时空差异大，西南多于东北。夏季降雨量占全年降水

总量的５０％左右，多以连阴雨、大雨和暴雨的形式出

现。地层岩性多为泥盆系石英砂岩、页岩、千枚岩、灰
岩，以及第四系的泥石流堆积物、重力堆积物、残坡积

物和黄土［１］等松散堆积物，岩体软硬相间，松脆易风

化，地表风化强烈，极易引起崩塌、滑坡及泥石流等地

质地貌灾害，是 长 江 上 游 著 名 的 滑 坡 及 泥 石 流 多 发

区。全县滑坡及泥石流隐患点共有１３４处，仅两河口

至县城１２ｋｍ的 路 段 两 侧 就 有１３处 灾 害 性 滑 坡 和

１２条灾害性泥石流沟道［２］。

２０１０年８月７日２３时，舟曲县因局地突发强降

雨诱发 特 大 山 洪 泥 石 流，４０ｍｉｎ降 雨 量 达９７ｍｍ。



县城北面的三眼峪、罗家峪分别出现大规模的泥石流

下泄，大量的泥 石 流 由 北 向 南 直 接 冲 向 城 区。泥 石

流长约５ｋｍ，平均宽度３００ｍ，平均厚度５ｍ，总体积

７．５０×１０６　ｍ３。泥石流冲毁大量房屋和街道，并直接

冲进白龙江，形 成 回 水 约３ｋｍ长 的 堰 塞 湖，堰 塞 湖

最大水深９ｍ，蓄水量约１．５０×１０６　ｍ３，水位比平时

高出３ｍ，淹没了舟曲县 内２／３的 区 域，半 个 县 城 被

夷为平地（表１）。

表１　舟曲县特大泥石流灾害区范围

灾害
分区

受损程度 灾害涉及区域
受损面
积／ｋｍ２

极重
区域

受到山洪泥石流正面冲 击 和 淤 泥 严 重 淤 积，造 成 房
屋、基础设施和农田等毁损严重的区域

城关镇的三 眼 村、月 圆 村、南 街 村、瓦 厂 村、东 城 社
区、西城社区和北街村大 部、东 街 村 大 部、北 关 村 部
分、罗家峪村部分

１．２

严重
区域

受积水和淤泥长时间浸 泡，造 成 房 屋 和 基 础 设 施 严
重受损的区域

城关镇的西 关 村、西 街 村 大 部 和 江 盘 乡 的 南 桥 村、
河南村部分地区

０．２

一般
区域

房屋和基础 设 施 等 受 到 山 洪 泥 石 流 影 响 而 轻 度 受
损的区域，以及白龙江面 受 泥 石 流 堰 塞 体 淤 积 和 填
埋区域

城关镇的锁 儿 头 村、真 牙 头 村、沙 川 村 等 村 的 部 分
地区

１．０

　　根据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和民 政 部 国 家 减 灾

中心的《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评估报告》，此
次灾害范 围 涉 及 面 积 约２．４ｋｍ２（表１），水 毁 农 田

１　４１７ｈｍ２，受灾总人口达９　４１２户，４．７万人，其中重

灾６　０２５户，２２６　４７０人，死 亡１　４９３人，失 踪２７２人。
据初步核算，直接经济损失高达１２９．０６亿元。

２　舟曲县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基本原

诱发“８·８”舟曲县特大泥石流发生的基本原因有

两点：一是不可抗力的自然因素，即地震震松山体、瞬

间性局地强降雨，以及前期的严重干旱等。二是人为

因素的破坏，包括生态的无序开发和严重破坏、基础防

洪工程质量低、城市发展规划不合理等。

２．１　不可抗力的自然因素

２．１．１　舟曲县属地震的重灾区，地震导致了舟曲县城
周边山体松动、岩层破碎，加重了当地岩层的不稳定性

　 “５·１２”汶川地震强度为里氏８．０级，破坏强度高，
波及范围广。舟曲县是汶川地震灾区的一部分，强震

导致舟曲县城周边山体大范围松动，岩层破碎，而在自

然条件下，岩体重归稳定至少需要３～５ａ时间。因此，
汶川地震是造成舟曲县“８·８”特大山洪泥石流发生的

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同时，舟曲县本身就处在地震活

跃地带，位于西秦岭构造带西延部分，受印支、燕山和

喜玛拉雅山等多期造山运动影响，区内构造复杂，断裂

发育，褶曲强烈，岩体松动破碎。
舟曲地区地质断裂主要表现为左旋走滑性质，兼

有挤压逆冲活动，地质和地形条件屡屡发生改变，直接

松动斜坡岩土体，破坏岩土体结构和稳定性，造成大面

积的滑坡和崩塌，形成了巨量的松散固体物质，或堆积

在山坡上，或进入沟道，成为形成泥石流的巨量固体物

质来源。所以在地震的作用下，原始地应力和附加引

力向软弱夹层或软弱面集中，伴随强降雨的发生，沟道

内堆积的大量松散泥沙石块产生滑动，易导致大规模

泥石流灾害的发生。

２．１．２　局地性的突发性的强降雨，是诱发山洪、导致
舟曲县“８·８”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的直接外在因
素　舟曲县年降水量４００～９００ｍｍ，多年平均降水量

４３４ｍｍ，降水主要集中在５—１０月，最大月降水量出现

在７—８月，分别为７５．５ｍｍ和７４．７ｍｍ［３］。８月７日

的降雨过程是在高空冷空气东移南下的背景下，由低

层切变线上产生的中尺度强对流暴雨云图加剧层结的

位势不稳定引发的局部地区突发性强降水。据舟曲县

城气象站数据（表２），自８月７日２２时５７分开始至零

时降雨量已为２．４ｍｍ，最大降雨时段０—１时的降水

量为６．８ｍｍ，持 续６ｈ的 整 个 降 雨 过 程 共 降 雨

１２．８ｍｍ。而位于县城以北的东山乡区域气象站监测到

２３—２４时降雨量为７７．３ｍｍ，超过暴雨级别，整个降雨

过程延续８ｈ，降雨量达９６．３ｍｍ，超过了舟曲县８月份

平均降水量。上 述 短 历 时 降 雨 量 远 远 超 过 了 舟 曲 县

三眼峪沟、罗 家 峪 沟 山 洪 灾 害３ｈ临 界 雨 强 标 准

（４５ｍｍ／３ｈ）。
舟曲县域沟道内常年有地表径流，但在无大雨时

地表径流小且稳定，若降雨量大、降雨历时长、降雨面

积大，地表径流则会增大，即降雨强度愈大，所产生的

洪峰流量也愈大。这次洪峰流量之大，且冲刷能力之

强，不仅搬动了长期以来的松散堆积物，也搬动了巨大

岩块，“８·８”泥石流发生后，沟口堆积岩块最大尺寸达

十多米，重量上百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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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舟曲县８月７日２１时至８日８时降水实况 ｍｍ

区 域
时 间

２１：００　２２：００　 ２３：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７：００　 ８：００
合计

立 节 — ３．０　 ０．７　 ０．７　 ０．３　 ０．１　 ０．１ — — — — — ４．９
武 坪 — — ０．７ — — ０．１　 ０．３　 ０．２ — — — — １．３
东 山 — １．８　 ０．５　 ７７．３　 １０．９　 １．１　 ２．０　 ２．５　 ０．２ — — — ９６．３
木耳坝 １．２　 １．２ — — — ８．１　 ７．２　 ５．３　 １．６　 ０．４　 ０．３　 ０．５　 ２５．８
石门坪 — — — ２．４　 ２３．５　 ２．０　 １．７　 ０．５　 ０．５ — — — ３０．６
峰 迭 — — １３．８　 １．４　 １．０　 ０．６　 ０．６　 ０．０ — — — — １７．４
舟曲县城 — — — ２．４　 ６．８　 ０．７　 １．７　 １．１　 ０．１ — — — １２．８

２．１．３　“８·８”灾害发生之前，舟曲地区出现高温少
雨，７月份还一度发生严重干旱，致使土质疏松、表层岩
体出现干裂，对后来的雨水侵蚀有助长作用　 舟曲县

城附近山体多为强风化的板岩、泥岩等软岩，岩体比较

破碎，部分山体裂缝暴露在外。长时间的高温干燥，推
动了岩石的风化破碎。持续干旱造成土质疏松，使雨

水容易进入，导致岩土体中孔隙水压力升高，土体抗剪

强度降低，从而加速对山坡岩土的软化、潜蚀、侵蚀和

冲刷，这有利于泥石流的产生。
自２００９年８月起出现的持续干旱，为“８·８”特大

泥石流灾害埋下了隐患。由于持续高温少雨，２０１０年

５—６月春末夏初出现旱情，７月初出现重度气象干旱。

７月下旬降水虽有所增加，但仍属中度气象干旱。干旱

导致土质疏松，岩体、土体收缩，裂缝暴露出来，遇有较

大降水极易导致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

２．２　造成生态破坏的人为因素

２．２．１　滥砍滥伐、烧山开田、过度开采　２０世 纪５０
年代到２１世 纪 初，舟 曲 县 始 终 存 在 森 林 过 度 采 伐 问

题，仅１９５２—１９９０年 的３８ａ里，全 县 累 计 采 伐 森 林

１．２７×１０５　ｈｍ２，森林覆盖率１９５０年之前为６７％，现下

降到２０１０年 的２０％左 右，森 林 面 积 减 少 了 大 约

４．７×１０４　ｈｍ２，森林木材储量以１．０×１０５　ｍ３／ａ的速度

减少。林木的大量采伐使得地表大面积裸露，生态环

境日趋恶化。此外，开垦坡地的行为也在严重地破坏

植被，加剧地质环境的恶化。被开垦的林业用地不仅

未能给当地群众带来实际经济效益，反而造成大范围

的水土流失，加剧了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２．２．２　无序的开垦与建设　舟 曲 县 是 一 个 农 业 县，
单一的产业结构 模 式 迫 使 农 民 大 量 开 垦 陡 地 以 扩 大

种植面积。近年来，平均每年增加农田２　７２５ｈｍ２，县

内各乡４０°以下的坡地大部分被开垦。开垦面积越大，
水土 流 失 面 积 越 大。舟 曲 县 全 县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达

１　４８３．９６ｋｍ２，占土地总面积的４９．３％。２００３年以来，
舟曲县委、县政府出台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大力开发水

力资源，广建水电站。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舟 曲 县 已 有４１
个水电开发建设项目建成或在建，合计扰动地表面积

达３２２．８３ｈｍ２，弃渣达３．８３×１０７　ｍ３，水土流失预测量

达７．４９×１０５　ｔ。

２．２．３　城市化发展缺乏规划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

展，舟曲县人口迅速增加。舟曲县城区人口从１９９６年

的２．１４万人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４万多人，许多农田被占

用建设住宅楼，不仅县区出现拥挤，白龙江在此也变得

相对狭窄，通洪能力受到很大限制。滑坡体上的居民

用水、农田灌溉引水工程渠道的渗漏，及农田、林地灌

溉等活动均会使地下水位上升，造成土体抗剪强度降

低，山坡变 形 失 稳，极 易 引 发 山 体 滑 坡 和 泥 石 流 等 灾

害。无序的城市化建设侵占了部分排洪沟，山体的稳

定性被破坏，是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的

另一因素。

２．２．４　基础水利设施建设不完善　一方面，大量水电

站的建设 严 重 扰 动 了 地 表，成 为 泥 石 流 发 生 的 隐 患。
另一方面，防汛基础建设标准不高，且存在安全隐患，
不能有效地应对特大泥石流的发生。灾害以前，三眼

峪沟共建拦洪坝４座，“８·８”特大山洪泥石流发生时

将其全部冲毁，仅有１９９８年建设的１座坝拦住１块重

约２　０００ｔ的巨石［４］。水电站建设无限制，缺少应有的

监管，拦洪坝无法起到有效地疏导作用。建设水电站

抬高了水位，极易引起山体发生滑坡和泥沙流。为建

水电站而开挖的土石方回填山沟，又为滑坡和泥沙流

提供了松散物质材料。大量的不合理的水利工程建设

扰动了地表，使本已松动的地表更易遭受泥石流、崩塌

或滑坡以及水土流失等灾害。

３　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深层原因

“８·８”舟曲县特大泥石流灾害的发生除了上述基

本原因外，政府、专业部门以及群众对灾害的防范工作

也存在诸多漏洞和不足，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灾害防范

体系，成为了“８·８”舟曲县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深

层原因。只有解决这些灾害发生的深层原因，今后才

能做好对各种突发性灾害的预警防范工作。

３．１　地方政府在环境损害评估工作方面的缺失

目前，由某些自然因素引发的灾害仍然具有不可

抗力，但是通过人们的努力，预防和减少这种具有不可

抗力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则是可能的。因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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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作为防范自然灾害的主体，要对由自然和人为

的因素造成的环境损害程度及时作出正确评估，以防

范于未然。“５·１２”大地震发生后，舟曲县既是汶川地

震灾区的一部分，又有本县地质构造的特殊性，且有频

发地震和泥石流等灾害历史，应该及时组织专家对本

县环境遭受损害的程度作出评估。然而，正是由于地

方政府在环境损害评估工作方面的缺失，以及没能及

时采取防范措施，使得“８·８”舟曲县特大泥石流的发

生已不再是一个偶然的突发性事件，而是有一定的必

然性。

３．２　专业部门在灾害预报预警制度和环境监测体系

建设方面的缺失

目前，各级环境监测部门所开展的环境监测和管

理工作，主要是针对工业、农业和城市环境污染，对区

域性生态环境和大型自然灾害的监测还是比较薄弱的

环节。“８·８”舟曲县特大泥石流的教训告诉我们，今

后全国各地都应加强对区域生态环境和重大自然灾害

的监管，并且在不同的地方应切实从实际出发，合理确

定当地的环境监管重点，抓住主要矛盾，密切监管环境

变化动态，搞好预报预警。舟曲县的监管重点应该是

林草覆盖率的变化，水土流失量的变化，洪灾、泥石流、
地震情况等。

３．３　官方和民众两方面防灾减灾意识的缺失

自然灾害有突发型和缓发型之分。滑坡、崩塌、泥
石流等是山区地质灾害的主要类型，具有极强的突发

性，往往会造成巨大损失。汹涌而来的泥石流猛于虎。
舟曲县某些民众竟敢于挤占排水沟渠，在洪峰路径的

边缘建设 住 房，足 以 说 明 这 些 群 众 防 灾 意 识 之 淡 薄。
当地政府防灾 减 灾 意 识 的 缺 失 也 是 必 须 指 出 的。在

“８·８”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前已经多次出现，且为

较长时段的高温少雨、气象干旱等异常情况。“久旱必

有一涝”，当地官方对此天气变化的基本常识应是清楚

的。在当初防旱抗旱的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就应该有

防范涝灾、洪水、泥石流等突发性灾害的思想准备和应

急预案。

４　舟曲县特大泥石流灾害综合预警防范

体系的建立

４．１　舟曲县生态恢复与重建的相应对策

４．１．１　生态林业恢复建设　生态林业恢复建设是预

防和治理舟曲县泥石流灾害的根本措施和手段，是恢

复生态平衡的根本性途径。舟曲县生态林业恢复建设

要注重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兼顾，加快森林资源培

育，加快国土绿化步伐。
首先，在林业资源保护方面，实施水源涵养林、封

山育林、爆破造林等绿化工程等综合措施，提高县域林

木覆盖率、成活率，保护好现有植被。
其次，在林业资源恢复重建方面，综合考虑生态、

经济、社会三要素，构建林业资源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对林业资源的受损程度进行合理诊断分类，根据受灾

损失程度和生态区类型采用合理的技术途径进行植被

恢复重建。并建立育苗基地，保障新造林种苗供应林

地建设，注重树种的搭配，避免林木的品种单一，大力

培育如荆条、马桑等适应白龙江河谷干旱区的优良乡

土树种，保持林业资源的多样性，提高造林成活率。
同时，在林业资源的后续管理方面，构建林业资源

动态管理信息系统，模拟各因素对林业资源的影响，及
时对林业资源进行干预调控。在有效增加林地、未成

林造林的同时，加大对林业资源管理的投入，完善林业

资源保护和管理机制。

４．１．２　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舟曲县存在水电站

无序开发、防 汛 水 利 工 程 建 设 标 准 不 高 等 问 题，是 滑

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爆发的一大隐患所在。一方面

需要加强组织领导，制定严格的水利建设规章制度，严
格按照可行性建设方案组织实施，层层抓落实，做到责

任到位、工作到位。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水利建设项

目的前期论证工作。水利部门不仅要在水利设施建设

项目实施前编制好实施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更要认

真组织对项目的论证工作，确保建设项目具有科学性、
合理性、可行性和安全性。再着，要加强区域水量调蓄

能力建设，扭转盲目开发小水电的不良做法。综合治

理古运河及内城河的水污染，严格制止盲目围垦，开展

退田还水、疏浚河道等，加强堤防建设，实施河湖清淤

和清除行水障碍工程，提高大堤的防洪标准，保证河流

岸线稳定和行洪顺畅。

４．１．３　合理人居规划与建设　舟曲县人居规划布局

和建设存在较为严重的不规范和无序性。灾后人居建

设需要遵循人居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趋势，把居住环境

的重建与生态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充分考虑当地

的地形、地貌特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以及经济发展水

平，对城镇规模、总体布局、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
道路交通、绿地和景观、环境保护进行科学论证和合理

规划，做到科学选址，集约节约用地，并严格执行抗震

设防标准和建设规范，实现城镇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从而调控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目标应是建成人居规

划合理，人居环境优化，居住安全，生态特色鲜明，综合

功能显著的新型人居社区。

４．１．４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１）要严厉查处、打击违

法造成人为水土流失的行为，深入贯彻实施水土保持

法，加强水土保持预防监督执法。（２）要对水土流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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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态监测，实行规范化和科学化的管理体制，建立区

域水土流失监测网络和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及时

掌握水土流失动态发展，全面控制人为水土流失。（３）
要加强法制宣传力度，提高开发建设单位及广大群众

对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法制意识，改变治理赶不上破坏

的被动局面。（４）要消除产生新的水土流失根源，严把

水土保持项目方案的审批、实施及竣工验收。（５）要引

进新成果，建立高新技术示范基地，提高水土保持工作

的科技含量。

４．２　舟曲县特大泥石流灾害综合预防及应急机制的建立

４．２．１　建立灾害的预警和应急管理机制　地方政府

和相关职能部门应在灾害的 预 警、应 急 管 理，以 及 灾

害监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１）县政 府 要 切 实 履 行 灾 害 应 急 管 理 和 指 挥 的

职能，建立各级救灾应急指挥平台，进行统一指挥、果
断决策和 快 速 行 动，发 挥 综 合 协 调 和 信 息 沟 通 的 功

能。并且要不断强化部门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

通和协调，部门各尽其职，政府与民众联动，共同做好

灾害的预防预警和防灾减灾 工 作，一 旦 灾 害 发 生，尽

可能地把损失减少到最小。
（２）建立和完善灾害监测体系。对导致灾害发生

的因素和征兆进行持续的监测。在坚持进行灾害中长

期预测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灾害短临前兆监测，注重监

测大灾害丰富的前兆信息，建立点多面广的群测群防

监测体系，进行有效监测并及时提供预警信息。
（３）实行 灾 害 预 警 等 级 制 度。在 对 灾 害 前 兆 异

常指标体系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根据预警分析

指标，制定相应的灾害预警等 级 制 度，必 要 时 发 布 灾

害预警信息。根据不同的灾害预警等级，制定并细化

相应的应急措施。
（４）政府 部 门 要 进 一 步 增 强 应 急 管 理 能 力。首

先，要对地质灾害隐患提前进 行 排 查，制 定 转 移 避 险

预案，层层落实监测防范和应 急 责 任，在 全 县 范 围 内

建立起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机制。其次，要加强灾害数

据处理分析系统、灾害应急基础数据库和信息传输网

络等系统的建设。同时，要对重要隐患点进行实时监

控，并储备足够的生活物资，设置应急避险场所。

４．２．２　建立灾害预报预警机制　舟曲县灾后综合预

防预警机制的建立，包括灾害监测、灾害预警、灾害信

息发布以及气象专业人员的培养，灾害防范知识的宣

传，各级防 范 意 识 的 加 强 等 诸 多 方 面，需 要 在 各 级 政

府、各职 能 部 门，以 及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的 共 同 努 力 下

完成。
（１）充分利用卫星云图、天气雷达、自动气象站、

区域气象站等各种监测信息，在汛期要严密监视天气

变化，做好强降水的监测和预 报 工 作，特 别 是 短 时 临

近预报预警。
（２）拓展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渠道，通过各种

信息发布平台，及时、准确地发布预警信号，特别是短

时临近预报警报信息。要确保 各 类 天 气 监 测 预 报 预

警信息及时传递到防灾减灾 决 策 部 门。要 做 到 对 气

象灾害预警信息合理分发，需 要 分 发 到 公 众，要 做 到

准确、快速、无误。要拓 展 气 象 预 警 信 息 的 发 布 的 途

径和手段，需要通过电视、广播、电话、手机短信、互联

网、街道电子屏幕等方式公布的，要做到及时发布。
（３）要在完善专业气象设备的基础上，注重气象

专 业 人 才 的 培 养，切 实 提 高 预 报 预 警 各 类 灾 害 的

能力。
（４）要加 大 预 防 气 象 灾 害 知 识 的 宣 传 力 度。通

过各类宣传形式，不断扩大宣 传 覆 盖 面，积 极 而 广 泛

地向社会各界宣传预防气象灾害的知识，以提高广大

人民群众对气象灾害科学的认识，树立积极的气象灾

害防范意识，并掌握必要的防灾减灾的技能。
（５）树立 人 民 群 众 参 与 防 范 的 意 识。积 极 动 员

民众密切注意天气变化，特别是要注意与降雨有关的

气象预报，注意房前屋后山坡坡体及沟谷内水流夹带

泥沙的变化情况，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

４．２．３　加强气候灾害的预报预警　在舟曲县灾害预

报预警机制中，应根据舟曲县域恶劣气候极易导致泥

石流灾害发生的特殊情况，加强对天气的预警和预报。
（１）运用现 代 化 气 象 装 备，将 雷 达、卫 星 和 自 动

站等监测手段配合应用，加强气候灾害的预警。在传

统的气象地质灾害预测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数值预报

及高分辨地理信息等先进科学技术，实现对舟曲县地

区相关气候现象的格点化预报，建立时间和空间尺度

上精细化到乡、镇一级的突发 性 气 候 灾 害 预 警 方 法，
发展和完善气候灾害预警机制。

（２）提出 具 有 普 适 性 和 可 操 作 性 的 气 候 灾 害 预

测方法。其中，通过降水量周期与泥石流活动周期叠

加，对舟曲县暴雨型泥石流的活动性进行长期趋势预

测。并要根据中短期天气预报数据，做好泥石流活动

年份频次的态势预测，以及年内月或旬泥石流发生频

次的中期预报。
（３）及时、准确发布气象信息。利用县内气象部

门提供的气象资料，采用将降雨综合指标作为天上系

统预报要素，进行气象预报；建 立 泥 石 流 沟 技 术 档 案

资料，采用地面综合指标作为地面系统预报要素。根

据最大雨强出现与泥石流暴发时间间 隔 的 规 律 和 特

点等，预报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可能性。
（下转第１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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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岩溶含水层，使喀斯特地区地下水更容易受到人类

活动的影响。本文初步探讨了贵州中部喀斯特山区

城镇化对浅层地下水氮、磷的影响，就城镇化过程中

喀斯特山区地下水氮、磷迁移转化还缺乏系统研究，
需进一步进行空间和时间连续性变化的深入调查。

４　结 论

在人类活动影响下，贵州中部喀斯特山区城镇化

在从林区→农区→村寨居民区→城镇居民区的变化

过程中，地下水氮、磷含量出现显著上升的变化。
（１）调查区内浅层地下水中ＮＯ－３ 浓度变化范围

为１．１８～４３．６ｍｇ／Ｌ，ＮＨ＋
４ 浓度变化 范 围 为０．０１７

～０．２９０ ｍｇ／Ｌ，其 中 村 寨 居 民 区 浅 层 地 下 水 中

ＮＯ－３ ，ＮＨ＋
４ 含量达Ⅲ类水质标准，城镇居民区 ＮＨ＋

４

含量超过Ⅲ类水质标准。
（２）调查区内浅层 地 下 水 中 总 磷 含 量 变 化 范 围

为０．０１２～０．６８２ｍｇ／Ｌ，其中城镇居民区、村寨居民

区总磷含量超过直接影响水质的限值，对地下水体存

在潜在的影响。
（３）喀斯特山区城镇化造成地下水氮、磷含量增

加，从而明显影响地下水的质量。在喀斯特山区发展

城镇化的同时要兼顾地下水资源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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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地下水质的影响［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 科 学

版，２００６，３１（４）：１６７－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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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　加大抗旱减灾工作　舟曲地区水资源在季节

之间分布的极不平衡，加之抗旱能力不强，由干旱引

起的灾害频繁发生，必须加强防旱工作，减少旱灾作

为原生灾害造成的损失，同时尽可能地避免由旱灾引

起的各种次生灾害和衍生灾害。
（１）加快抗旱水源工程建设，兴修雨水集流工程

和配套蓄水工程，建立节水工程投入的长效机制。在

县域白龙江流域内兴建小型灌溉工程、蓄水工程，于

降水集中期蓄水以备过后灌溉之用，并注意利用地表

水、地下水及汛期洪水作为抗旱补充水源，实施地下

水回归工程。（２）加 强 旱 情 监 测。根 据 气 象、水 文、
耕地土壤墒情等情况，及时了解掌握舟曲县区雨情、
水情、旱情和长短期气象分析预报，对旱灾发生的时

间、受旱范围、程度等进行监测和及时评估，提高县区

旱情信息测报系统的覆盖范围和精度，为抗旱提供科

学依据。（３）在全县范围内推广先进节水技术，减少

水的深层渗 漏，提 高 灌 溉 效 益，提 高 水 资 源 利 用 率。
这方面的措施有：实行科学种植，推广种植耐旱、低耗

水农作物新品种，缩减高耗水作物在种植结构中的比

重，发展旱生、岩生及喜钙的经济林木，对县内非农业

用水进行循环技术改造等。（４）强 化 对 舟 曲 县 域 水

资源的统一管理，做到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和科学用

水，实现各水需求之间的合理比例。及早对全县水资

源进行优化配置，合理科学配置农业用水、非农业用

水和生态用水的水资源的需求。保障生态用水，维护

生态系统，避免土地沙化和地下水位下降，从源头上

预防各类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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